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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命研究雙地政士議題，茲將研究心得敘述於下：
壹、推動雙地政士制度應有如下之配套：
一、法令面：入法宜採宣示，不宜採強制。建議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增訂第24條之1「雙方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，經紀人應宣讀講解雙方當事人均得各自委請地政士參與簽訂契約，並作成記錄，經雙方當事人簽名後，作為契約書之附件」；在地政士法增訂第18條之1「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，如遇契約行為，應宣讀講解雙方當事人均得各自委請地政士參與簽訂契約，並作成記錄，經雙方當事人簽名後，作為契約書之附件」。契約行為之案件如經由不動產經紀業之途徑而成立，不動產經紀業者應遵行上述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增訂第24條之1之規定；若非經由經紀業者而係經由地政士之途徑而成立，地政士則須遵行上述地政士法增訂第18條之1之規定。
二、宣導面：政府主管機關、不動產經紀業公會及地政士公會應配合此制度之施行，極力宣導以有助於雙方地政士制度之施行。當民眾了解雙地政士有助於保障自己財產之權益，自會傾向採行之。初期，建議由主管機關及各縣市地方地政士公會自行想方設法宣導之，以利在法制化之前，達成實務上普遍實施雙方地政士。
三、執行面：地政士於執行此制度所產生業務時，應秉相互尊重，持衡平態度，以交易安全為本，著手促成公平交易，共商應如何最妥適執行案件，以有利於契約行為之雙方當事人。執行案件申請登記之主辦地政士，應向相對之協辦地政士，解說案情、通報進度及相關事項。全聯會或各地方公會得制定相關執行準則供參考。

貳、不動產交易雙地政士業務執行準則
第1章 總則
第一條  訂定目的
為加強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，兼顧交易當事人之權益，特制定本準則。
第二條  執行態度
雙地政士應以交易安全為重，秉持相互尊重衡平態度以執行業務。
對於法令疑義、作法，應盡力交換意見。
第三條  用辭定義
本準則用辭定義如下：
一  不動產交易：指以契約為基礎之不動產交易，如：買賣、交換、共有物分割、權利移轉或變更等。
二  雙地政士：指交易案件之當事人為雙方或多方，同時各自委託地政士執行業務，合力完成案件。
三  主辦地政士：指不動產交易時，主辦交易相關事宜之地政士。主辦事項，以買賣為例，如產權調查、撰寫契約、核章用印、證件之保管與交付、申報稅捐、申請登記、控管履約等事項。
四  協辦地政士：依其委託人之指示，秉其專業，進行查調產權、追蹤查核案件之地政士。
第四條  業主基本權
主辦地政士宜接納相對業主所提之協辦地政士，不宜拒絕或杯葛。
第2章 執行作業參考事項
第五條  不動產交易應注意事項
不動產交易型態不一，其注意事項亦不一而足，僅列買賣交易應注意事項，主協辦地政士應秉其專業，注意其餘事項：
一  交易義務人之行為能力？有無處分權？
二  權利人之權利能力有無被限縮之情形？
三  交易標的符合權利人之用途？
四  交易標的權利上有無瑕疵？如有瑕疵，有無適當解決方案？
五  買受人是否認知交易標的物之現狀及其有無瑕疵？
六  價款由當事人自行議定。
七  付款約定是否符合安全原則？有無銀行/建經公司價金保管？買方開具與尾款同額之本票？
八  買方有貸款時，買賣及設定抵押權案件是否連件申請登記？賣方原抵押權如何處理？交付印鑑證明之時間點？
九  買賣雙方是否了解相關稅務負擔？
十  違約罰則？
十一  若透過不動產經紀業者，經紀業者及經紀人應於契約上簽章。十二  契約條款有無顯失公平？
十三  其他約定事項？其他因個案性質之注意事項？
十四  登記完畢時，務必申請登記謄本以確認正確。
第3章 附則
第六條  侵權之虞之處理
主辦地政士逾越契據約定範圍而有損交易相對人權益之虞時，經協辦地政士提醒卻仍執意為之，協辦地政士應即告知交易相對人出面制止之。
第七條  互不干預收費標準
主協辦地政士互不得干預對方之執行業務收費標準。

